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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區 108年 11月「區務會議」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8年 11月 26日上午 9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本區行政中心 10樓會議室 

叄、主席：薛區長秋火 

肆、區政督導員：欉專員俊杰(另有公務) 

伍、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董振鳳 

陸、主席致詞：略。 

柒、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處理情形： 

編號 1081001A：請各機關協助宣導稅務新訊。 

辦 理 情 形 ：已請各單位協助宣導；本所民政課及秘書室已協助宣導。 

主 席 裁 示 ：本案已執行完成，解除列管。 

 

捌、歷次未結案件討論事項：無。 

玖、各單位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裁示： 

12月 8日 65歲以上長者及學齡前幼兒開始施打流感疫苗, 請健康服務中

心提供接種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設站名冊，並請民政課長公布於

里幹事群組，以利宣導。另外，健康服務中心在行政中心 1 樓大廳會有

志工引導前來接種疫苗的民眾，請秘書室在場地部分提供必要協助，並

預先利用跑馬燈宣導相關訊息。 

 

拾、提案討論： 

    編號：1081101A 

提案單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松山分處 

    案    由：請各機關協助宣導稅務新訊。 

    說    明：本處因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的施行，已設置 3名具稅務、法律

專業且經驗豐富的人員擔任納稅者權利保護官(簡稱納保

官)，協助納稅者處理稅捐案件，為納稅者權利把關。納稅者

欲申請納保官提供協助時，可親自或郵寄申請書到本處辦理，

或撥打電話洽詢納保官，也可以在本處網站納稅者權利保護專

區線上申請，納保官即會協助納稅者處理稅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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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請民政課、秘書室及各單位協助配合宣導。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區政督導員轉達工作事項：詳如附件 1。 

拾叄、主席結論： 

  一、擴大區務會議預訂於 12月 24日舉辦，屆時將邀請學校與會，請各區級

單位若有針對學校宣導之事項，請預先準備並提供資料或簡報給區務會

議承辦人彙整。 

  二、本區將於 12月 6日在三民里舉辦田園日活動，市長將出席。本人在此

邀請各區級單位首長蒞臨指教，並請各單位將出席名單提供給經建課。 

  三、12 月 24 日將於新聚里召開本區里長聯誼會，會後辦理餐敘，邀請各區

級單位共同與里長聯誼。若各區級單位有要對里長宣導之事項，也歡迎

列席里長聯誼會，並請先與民政課聯繫以利安排。  

  四、各區級單位明年若將辦理大型活動，請先提供活動期程，以利各單位評

估是否可提供資源或合作辦理，以擴大活動規模及成效。 

  五、感謝各單位對本區選務工作及場所之支持，尤其松山分局及戶所提供很

多協助，未來有相關警力、勤教或需要本所聯繫及支援的，請與民政課

課長聯繫。 

  六、109年 4月 8日將於本行政中心 11樓禮堂舉辦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

本區為 12區第 1場辦理。若各區級單位針對地方建設有相關建議可供

里長提案參考，可事先與里長溝通，透過里長爭取市府資源將更有效率。 

 

拾肆、散會：上午 9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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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里幹事下里服勤時須遵守公務員行政中立，注意分送物品不夾帶擬候選人

宣導品，另若區公所管轄場所、以公費租用場地及里辦公處公告欄等有張

貼擬候選人文宣須移除。 

二、依據觀傳局通知：有關長青樂活遊臺北活動，請各區協助通報各出車里長，

除現任議員和其辦公室人員送車時可以上車外，立委及候選人均不能上

車，以維行政中立。 

三、「長青樂活遊臺北專案」為市長交辦之府級重大政策活動，目前申請出車

數為 784車，尚餘近 100部車待出車，額度皆可以跨區跨里運用，請各區

持續鼓勵里長積極組團報名參加。 

四、防水閘門補助申請期限己截止，請各區公所依函頒計畫規定辦理，並須於

108年 12月 6日前完成核銷程序，提醒民眾掌握施工期程、查驗等各項

時間。 

五、為配合本府電子支付政策，請區公所鼓勵市民運用悠遊卡或智慧支付等工

具，支付行政規費、罰鍰、停車費及場地使用費等項目。辦理活動如涉

有交易行為，應請配合廠商提供悠遊卡或其他智慧支付工具，俾提昇電

子支付比率，邁向智慧化城市。 

六、有關精準投遞平臺—里鄰資訊傳遞 e化，請配合下列事項： 

(一)請持續透過為民服務及里內相關會議、活動等管道宣導市民踴躍訂閱

本府精準投遞平臺里公布欄，另上傳訊息應為市政政令宣導或具公

益性質之活動為原則，禁止營利性廣告及私益訊息，並請確認上傳

訊息之內容正確性，避免衍生爭議。 

(二)本府精準投遞平臺於每日 13時及 20時各推播 1次，請於 8時至 12

時及 13時至 19時發布訊息，以利系統推播，如遇系統異常情形，

請由各區資訊人員向本局資訊室反映，俾協處改善。 

(三)請各區公所透過試辦及獎勵計畫，鼓勵里長參與試用本平臺，以發現

系統使用問題，並了解市民無意願訂閱本平臺之理由，進而精進平

臺功能。 



4 

 

(四)本府精準投遞平臺於 108年 8月 2日後台新增查詢各里訂閱人次功能

-里公欄報表，請各區公所透過使用這項功能了解各里訂閱人數狀況

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七、為利推廣本市參與式預算政策，請多加向民眾宣導並加入「公民齊參與不

能沒有你：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粉絲專頁。 

八、區民活動中心及里民活動場所設置之電腦伴唱機，請於明顯處張貼尊重智

慧產權之貼圖，以免灌錄來路不明的歌，如有灌歌需求請洽取得授權之

廠商灌錄及建立灌歌管理機制，相關電腦伴唱機之利用問題請至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下載資訊(網址：

https://www.tipo.gov.tw/sys.content.asp?mp=1&CuItem=710639&ctN

ode=6985)。 

九、 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 

(一)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辦理「中正社大黃瑞煌師生詩書篆刻書法山

水墨畫展」。11 月 30 日至 109 年 1 月底「神采飛颺-邱克盛粉彩畫

vs邱彥明數位繪圖聯展」。 

(二)11 月 23 日及 12 月 14 日 14 時起辦理「林安泰古厝-遊園體驗趣(11

月-植物染及 12 月-冬至湯圓)」提供前來園觀光遊覽遊客參與節令

民俗體驗。 

(三)11月 16、17、30日及 12月 1、7、8日等 6日 9-17時辦理抓週‧收

涎民俗體驗，提供設籍本市新生兒家庭進行「抓週‧收涎」民俗體

驗(線上報名 http://linantai.taipei/，額滿為止)。 

(四)11月 20、21、27、28日辦理「安泰小學堂」。 

十、青山王祭典「帶著年輕人體驗廟會文化」訂於 108 年 11 月 16 至 17 日 12

時，假真善美劇院前(捷運西門站 6 號出口)搭設藝文展演紅壇，安排藝

陣展演、文史解說及民俗攤位，並結合在地社團、年輕人及觀光客一同

踩街至艋舺青山宮；另 108年 11月 17日 20時於同地點辦理舞台展演活

動，接續迎接靈安尊王暗訪暨繞境隊伍，請廣為宣傳。 

十一、請各區公所於轄內立案宗教團體舉辦民俗節慶活動時，併同辦理反毒宣

導活動，並於 109年 1月 10日前繳交 108年 10-12月辦理成果（活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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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至少 3張）。 

十五、本市 108年多元文化活動-水燈節，訂於 108年 11月 17日下午 3時於

成美左岸河濱公園彩虹橋畔辦理，活動內容有親子水燈 DIY、美食體驗

等，闖關成功可以拿到文宣品及饒河街夜市 50元抵用券，歡迎里民踴躍

參加。另 11月 9日至 30日在士林新移民會館辦理水燈節文化展，假日

開放水燈 DIY，歡迎里民踴躍參觀。 

十六、使用公務電話聯絡民眾，民眾電話如未接聽時，應留語音通知聯絡方式，

以利民眾正確回撥。 

十七、108年度將屆，本局各所屬及區公所辦理公告金額以上工程不論是否預

算編列在各該機關，均應注意工程及預算辦理時程並提報本局加強管控。 

十八、有關各戶所單一窗口受理育兒津貼案件，重申相關注意事項及作業流程： 

(一)107 年起中央推行少子女化新政，擴大發放育兒津貼，全國一體適用故無

設籍限制，但與臺北市育兒津貼不得同時併領。中央育兒津貼與臺北市育兒津

貼基本資格條件大致相同，只有已領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無法領取中央育

兒津貼，但仍可申請臺北市育兒津貼。 

(二)戶所受理民眾出生登記未同時代收育兒津貼申請案者，請提供育兒津貼申

請書及相關資訊，告知民眾可至區公所社會課洽詢及申請育兒津貼，並於出生

登記申請書空白處中註明「戶所已提供育兒津貼申請書，並告知可自行前往區

公所社會課申請」，請當事人簽名。 

(三)民眾至區公所洽詢申辦者，請區公所注意當事人資格條件，積極回應民眾

疑惑，俾保障市民權益。 

 

 

 

 

 

 

 


